


集中簿记建档系统申购业务应急操作须知

市场机构因出现异常暂时无法使用集中簿记建档系统开展申购业务、时间紧急需要启动应急操作的，可以向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北金所”）发送《集中簿记建档申购业务应急操作申请单》（提交申购要约业务模板见附件1，投资人申购业务模板见附件2，以下简称“应急操作申请单”），由北金所代为进行申购操作。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操作流程
（一）填制并发送应急操作申请单
市场机构需填写应急操作申请单，加盖预留印鉴或经授权的业务部门章，在债券申购时间结束之前，以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至北金所运营服务部（团成员或定向投资人办理提交申购要约业务，需同步抄送簿记管理人，并与簿记管理人做好业务确认；投资人办理投资人申购业务，需同步抄送承销商，并与承销商做好业务确认），并与北金所工作人员进行电话沟通。
（二）确认申请信息
收到应急操作申请单后，北金所致电申请机构对申购类型、申购信息、托管账户等申请信息进行确认。若在发送电子邮件10分钟后仍未收到北金所的确认电话，建议主动与北金所联系、查询。
（三）告知处理结果
申购时间结束后，北金所将业务办理成功或失败的结果以电话方式告知申请机构。申请机构在系统可正常使用后可通过系统查询。
二、注意事项
应急操作申请单应按要求填制，填录的申购明细需满足债券发行材料中披露的申购要求；托管账户需为簿记系统中已维护的该机构的托管账号；预留的联系人联系方式请保持畅通，以保证可及时沟通确认申请信息。
如有要素填写不清晰、不完整，盖章不清等情况，北金所有权要求重新提交，且对于因要素填写不清晰、不完整，盖章不清或异常等情况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北金所均免于承担责任。
三、联系方式
市场机构在应急申购业务办理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请与北金所联系。
联系电话：010-57896516，010-57896722；
传真：010-57896726；
邮箱：fxb@cfae.cn；
寄送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6号楼，北金所运营服务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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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集中簿记建档申购业务应急操作申请单
（提交申购要约业务）
*申请机构名称：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债券信息

	*债券全称
	

	*发行起始日期
	

	*机构在债券中担任的角色
	□簿记管理人   □承销团成员   □定向投资人

	*申请类型 请勾选（√）

	□提交申购要约   □修改申购要约   □撤销申购要约（勾选此项下方无需填写）

	申购要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
	*传真
	*联系人手机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开户行
	*账号
	*户名

	
	
	
	

	申购明细

	*利率（%）/价格（元）
	*量（万元/万SDR）

	
	

	
	

	…
	

	*托管账号

	


	补充条款

	


	我单位承诺：对本表中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有完全的法律责任，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申请机构（盖章）




备注：
1.标*项目为必填项，申请机构应完整填写本应急操作申请单，并加盖预留印鉴或经授权的业务部门章。
2.申请机构需不晚于申购结束时间将本应急操作申请单盖章版扫描件发送至北金所，团成员或定向投资人需同步抄送簿记管理人，并与簿记管理人做好业务确认。
3.北金所收到申请机构提交的形式合格的应急操作申请单后，在簿记系统中代为进行申购操作。
4.业务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申请机构应将盖章版应急操作申请单原件寄送至北金所。


附件2： 
集中簿记建档申购业务应急操作申请单
（投资人申购业务）
*申请机构名称：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债券信息

	*债券全称
	

	*发行起始日期
	

	*承销商
	

	*定单编号（新增申购定单此项不填）
	

	*申请类型 请勾选（√）

	□新增申购定单   □修改申购定单   □撤销申购定单（勾选此项下方无需填写）

	申购定单基本信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
	传真
	联系人手机

	
	
	
	
	

	上海清算所托管账号
	上海清算所托管户名
	是否多级托管
	21位码

	
	
	
	

	清算行行号
	开户行
	账号
	户名

	
	
	
	

	申购定单明细

	*利率（%）/价格（元）
	*量（万元/万SDR）

	
	

	
	

	…
	

	备注

	


	我单位承诺：对本表中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有完全的法律责任，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申请机构（盖章）




备注：
1.标*项目为必填项，申请机构应完整填写本应急操作申请单，并加盖预留印鉴或经授权的业务部门章。
2.申请机构需不晚于申购结束时间将本应急操作申请单盖章版扫描件发送至北金所，投资人需同步抄送承销商，并与承销商做好业务确认。
3.北金所收到申请机构提交的形式合格的应急操作申请单后，在簿记系统中代为进行申购操作。
4.业务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申请机构应将盖章版应急操作申请单原件寄送至北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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